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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科技与金融结合专项 
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专题申报指南 

 

本专题旨在完善我市科技金融服务平台，加快建立覆盖

全市、市场化运作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。 

一、支持对象 

加强市区联动，支持各区建立广州市科技金融综合服务

分中心，每区限设一个分中心，对新设立的广州市科技金融

综合服务中心分中心给予补助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符合总指南通知中的申报基本要求。 

（二）申报主体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任意两项：  

1．5 年内有承担省、市或区科技金融项目（科技计划项

目）的经验；  

2．至少有 5 个科技金融特派员（专员）；  

3．设臵科技金融服务部门或专业服务团队，至少有 5

名科技企业服务人才，其中至少有 1 名具备 3 年以上科技服

务经验的金融专业人才；  

4．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 300 家。 

（三）申报项目有明确、可量化推广应用指标，项目完

成时应达到下述目标： 

1．服务 20 个以上科技企业完成投融资（包括获得科技

信贷）； 

2．促成 20 个以上科技企业在新三版、广州股权交易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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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等各类资本市场实现挂牌上市； 

3．建成规模 500 个以上科技企业信息数据库。 

三、经费支持方式 

预计 2016 年 8 月立项，采用事前立项、事后补助方式。

市财政经费按项目总经费的 50%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支持额

度不超过 100 万元，需经人大审议通过和财政部门批复，且

项目验收通过后拨付。 

四、项目实施期限 

项目起始时间为 2016 年 5 月，实施期限为 1 年。 

五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需在网上系统提交的申报材料 

申报单位（申报人）通过广州市科技计划管理系统

（http://wsbs.gzsi.gov.cn/login.html）在线填报《广州市科技

计划项目申报书》。并将以下材料扫描作为附件上传。 

1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组织

登记证书复印件。 

2．项目组全体成员的身份证明文件（指身份证、军官

证或护照）复印件。 

3. 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

务所出具的企业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 

4. 申报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（省市区科技计划项目合同

书、科技金融特派员证明材料、科技金融团队成员名单、金

融专业人才的简历及成员在本单位的社保缴纳证明，或所服

http://wsbs.gzsi.gov.cn/logi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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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据库名单等）。 

5. 开展科技金融、创业投资服务的相关活动资料（活动

签到表、图片、新闻材料等证明材料）。 

6. 市科技主管部门关于科技金融服务分中心的批复文

件及配套资金承诺函。 

7. 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可行性报告（含建设方

案）。 

（二）需提交的纸质申报材料 

需提交纸质申报书（须附目录及附件证明材料）原件一

式一份。具体要求见总指南通知。 

网上提交的申报材料与纸质申报材料必须一致，否则视

为审查不合格。 

六、要件审查内容 

（一）符合“二、申报要求”中的所有要求。 

（二）提供“五、申报材料第（一）条”中要求提供的材

料。 

七、申报时间与受理地点 

详见总指南通知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郑哲源，吴微（科技金融处） 

联系电话：83124175，83124076 

 

附件：申报书模板 


